附件2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

基准》的起草说明
为落实国家和本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规范罚款实施、规范涉企检查等最新要求，并结合执法实践，市城管执法局对2023年印发的《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基准》进行了修订完善，拟重新印发（以下简称《裁量权基准》）。

一、修订的必要性
一是国家和本市关于裁量基准有新的要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规定，“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违法事实实施罚款，不得随意给予顶格罚款或者高额罚款，不得随意降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门槛，不得随意扩大违法行为的范围。对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基本相似的案件，要确保罚款裁量尺度符合法定要求，避免类案不同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规定，“坚持过罚相当，严格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更多采用柔性执法方式”“合理确定行政检查方式，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严格行政检查标准、程序，杜绝随意检查”等。新修订《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规定：“市有关政府部门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危害后果消除情况、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建立健全本行业、本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依法明确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具体情形。市、区有关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严格执行裁量基准，不得擅自突破裁量基准实施行政处罚。”
二是法律法规有立改废，需动态调整现有基准。原2023年裁量基准实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北京市消防条例》《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利工程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水利工程质量事故处理规定》《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新增、调整或者停止实施了部分执法事项，需要结合单行的裁量基准和执法实践，对现有裁量权基准进行修订并重新发布。
三是水务职权划转后裁量权基准需要统一和完善。依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相对集中水务领域行政处罚权的决定》（京政发〔2024〕18号），自2024年7月1日起，由城管执法部门集中行使水务部门行使的全部行政处罚权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权。水务执法职权集中行使后，需要将涉水执法的全部职权纳入城管执法部门行政裁量权基准的规范范畴，统一裁量规则。在实践的基础上，细化明确裁量要素，以更好的指导涉水执法职权整合后的执法工作。

二、修订的主要思路和内容
（一）落实最新工作要求，完善裁量基准基本规则
主要是：一是优化原裁量基准基本规则，将裁量因素统一归类为情节系数。二是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5号）等相关精神，修订完善不予处罚、从轻处罚等文字，增加“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违法事实实施罚款，不得随意给予顶格罚款或者高额罚款，不得随意降低对违法行为的认定门槛，不得随意扩大违法行为的范围”等内容，删除“专项整治”等裁量系数，更凸显宽严相济和包容审慎，更有效服务优化营商环境。三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办发〔2024〕54号）和北京市有关规定，全面修订实施行政检查裁量的规则，科学制定年度检查计划，严格规范涉企检查，严控重复检查和多头检查，严格规范检查标准，推行分类分级监管，持续规范行政检查行为。
（二）增补水务执法裁量，将全部涉水职权纳入裁量规范
主要是：将涉水的全部执法职权纳入城管执法部门裁量权基准的规范范畴，实现裁量全覆盖。一是保持裁量权基准规则的一致。涉水职权裁量延用城管执法系统定量处罚方式，基本计算公式和部分情节系数适用统一规则的同时，根据涉水违法行为的特点与行业要求个性化制定，并充分考虑与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等制度衔接。二是充分总结执法实践并借鉴相关部门经验。对于水务执法重点领域，充分总结我市执法实践，并参考借鉴外省市水务执法经验。对于与其他相关部门的交叉融合领域，充分参考行业主管部门的基准，遵循“同类事项相同标准”原则，确保执法标准的协同一致。三是调整规范法规适用和案由表述。同一违法行为处罚依据涉及多部法律法规规章的，按照上位法优先、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等法律适用原则和《行政处罚法》的一般性规定，规范调整部分执法案由的法规适用。同时，对于一个职权涉及多个违法行为的，根据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形，调整部分执法案由的表述。

（三）细化优化裁量的要素，压缩选择适用的空间

优化重点案由的裁量标准，细化明确裁量因素，压缩裁量执行过程中执法人员选择适用的空间。如，建筑垃圾类执法职权，增加“持续时间、运输车次、运输量”等裁量量化因素；生活垃圾个别案由，明确“时间较长的”的具体标准；园林绿化案由，增加按照公园分类分级情况实施裁量的规定。通过细化裁量规则，确保同一时期、同一地区、同一类型的违法主体，实施性质相同、情节相近或者相似、后果基本相当的违法行为，在处罚裁量时，处罚幅度基本相当，处理结果基本一致，减少“同案不同罚”的可能。
（四）坚持安全底线，严格重点领域处罚裁量
坚持宽严相济、当严则严，针对涉及安全生产的部分职权，严格处罚裁量基准，确保执法力度。如，对燃气类部分职权，增加按“气瓶数量、不符合条件数量、涉及用户数量、停气时间、燃气管线种类、警示标志数量、人口集中地区”等裁量因素。对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类等执法职权，增加存在安全隐患、造成严重影响或事故等裁量因素。
修订《裁量权基准》，是为了更好的贯彻执行《行政处罚法》，更好的贯彻落实国家和本市最新政策要求，进一步规范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全面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行政裁量权

基准》的制定依据

	序号
	名称
	制定机关
	公布日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年7月15日修订施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2年1月1日施行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年9月1日修订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8年1月1日修订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1年3月1日修订施行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年9月1日修订施行

	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
	国务院办公厅
	2022年7月29日

	8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和监督罚款设定与修订实施的指导意见》
	国务院
	2024年2月9日公布施行　　　

	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
	国务院办公厅
	2024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

	10
	《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修订实施意见》（依法行政办发〔2023〕4号）
	北京市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年5月4日

	11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国务院
	2024年8月1日施行

	12
	《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24年11月29日修订施行

	13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相对集中水务领域行政处罚权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4年6月14日发布

	14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
	国务院
	 2025年1月27日发布2025年3月15日施行

	15
	《北京市消防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25年5月1日修订施行

	16
	《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25年4月11日修订施行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关条款政府指定部门》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年6月15日发布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3月19日修订施行

	19
	《节约用水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24年5月1日

	20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17年3月1日修订实施

	21
	《地下水管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21年12月1日

	22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14年1月1日

	23
	《城市供水条例》
	国务院办公厅
	2018年3月19日修订施行

	24
	《北京市节水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23年3月1日

	25
	《北京市水土保持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25年5月30日修订施行

	26
	《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25年5月30日修订施行

	27
	《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2022年8月1日

	28
	《北京市排水和再生水管理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0年1月1日

	29
	《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保护办法》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11年2月10日





